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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如何詮釋「氣具形而上之涵意」 
──以唐君毅先生論氣為例 

鄧 秀 梅* 

摘 要 

儒家哲學於演述天道論時，「氣」是不可或缺的元素，氣之外是否

還有⼀超越的「本體」，⼤抵主張本⼼⾃⽴道德法則的⼈，必然肯定有

⼀超越氣、妙運氣之本體存在，此本體與氣構成形⽽上、下兩層之關係。

然⽽並⾮每⼀位理學家皆依循此路數發展，也有從宇宙論著⼿發揮的。

直接從宇宙論闡釋儒家天道論，「氣」難免會是⾸先要正視的元素；氣

為⾸出，那麼⼼、性、理、道與氣之關係是否仍維持形⽽上、下之層次，

恐怕便不明顯。直接由⾃然氣化演繹⼈性論，孟⼦所證之性善是不可能

成⽴的，如此會直接牴觸儒家的道德哲學；假若此氣並⾮單純的形⽽下

的材質之義，尚具有形⽽上之涵意，如何陳述⽅能不牴觸孔孟道德哲學，

以及程朱理學、陸王⼼學等主流的儒家學派？ 

⾃氣論著⼿建構天道論，有些陳論的⽅式確然可以論證氣具有形⽽

上之涵意，有的則充滿許多疑點。這兩種氣論的論述⽅式俱存在唐君毅

先⽣詮釋宋明理學的著述中，有的與他所闡釋朱熹、⼆程之道德哲學相

牴觸，有的則可以調適上遂，拓展這些理學家的思想內容；⽽唐先⽣卻

認為這兩種論述氣的⽅式均有形⽽上之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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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結果⼗分有趣，顯⽰並⾮只要闡論氣為萬物資⽣便可賦予氣

形⽽上之涵意，尚須留⼼此種氣論是否與傳統的儒家道德哲學衝突。本

⽂的選材以唐先⽣詮釋宋明理學家的內容為主，從中疏理有的論氣⽅式

何以會與程朱、陸王衝突，有的卻能調適擴充傳統理學之不⾜；由此結

論亦可反觀當代學界某些主張氣論的學者，他們的論述是否真能證成氣

具有形⽽上之涵意。 

關鍵詞：唐君毅、氣論、形⽽上之氣、儒家形⽽上學、先天四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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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Does Chi Has  
the Metaphysical Meaning 

Hsiu-mei Teng* 

Abstract 

“Chi” for Heaven Confucian theory is an important and indispensable 

element. In addition to Chi, if this doctrine is established from the mind-heart 

of the moral law, then there is a substance above Chi and which dominates 

Chi. Substance and Chi constitute metaphysical, physical relationship. If the 

discussion starts from cosmology, then the Chi must first become the focus of 

attention, and further, the Chi could have been endowed with metaphysical 

meaning. But directly to the Chi as a source of all creation, will inevitably 

conflict with the theory of Mencius that people are by nature good. So how to 

explain the Chi has a metaphysical meaning which become a very important 

issue. 

Mr. Tang Junyi researched “Chi” very in-depth, he also recognized the 

Chi possesses metaphysical significance. However, he explained this issue in 

two ways. One kind conflicted with the goodness of Mencius, another would 

not, even be able to expand the traditional School of Principe deficiencies. 

This result is very interesting and worthy of scholars to explore the reasons. 

Keywords: Tang Junyi, the theory of Chi, the metaphysical meaning of Chi, 

the innate four 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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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儒家哲學於演述天道論時，「氣」是一不可或缺的元素，氣之外是

否還有一超越的、恆常不易的「本體」，大率遵循本心獨立不倚，而能

自立道德法則之思路的人，必然肯斷有一超越氣、不受氣之影響，且能

妙運氣之本體存焉，此本體與氣構成形而上與形而下兩層之關係。這是

從道德意識之豁醒自覺，進而擴充之，以上達於天的進路，亦即由心性

論以至天道論的路數。由道德意識入門，道德意識所察覺、所建立之法

則突顯出來的是「理」的意味重，其他成分的意味較輕，是以宋代理學

家多半以「理」代替本體而論述，諸如二程、朱子、象山莫不如此。 

然而並非每一位理學家皆依循此路數發展他們的哲學理論，也有從

宇宙論著手發揮的。從宇宙論之方式闡釋儒家天道論，「氣」難免是首

先會正視的元素；氣為首出，那麼心、性、理、道與氣之關係是否仍維

持形而上、下之層次，恐怕便不能如上述之理學家這般明顯而確立。設

若直接由自然之氣化演繹人性論，孟子所證之性善是不可能成立的，蓋

人之為善能力會隨著他的氣稟而有決定性的強弱度，「人皆可以為堯舜」

只能是一句空話，如此會直接牴觸儒家的道德哲學；1假若此氣並非單純

                                                 
1 氣論哲學乃當代學界十分熱衷討論的議題，諸如楊儒賓、劉又銘、王俊彥等多位學者均

有深入的研究。氣論（或稱「氣學」）大抵可以分成兩大類，以楊儒賓教授的用語而分，

即是「先天型氣學」與「後天型氣學」；以劉又銘教授的分類而言，一類是與心本論、

理本論相容的「神聖氣本論」，一類是自然氣本論。筆者所云由自然氣化演繹人性論而

會與孟子性善說牴觸者，指的是第二類「後天型氣學」、「自然氣本論」。雖然劉教授強

調此類氣學是跳出孟學中心的思維，仍有其成德之道，其理由是：「氣的運行，產生了

現實、自然的一切。也就是說，一切現實的、自然的作用與表現，都是氣所提供所允許

的。這是氣之運行的自然義。其次，在這一切現實的、自然的活動與作用中，又總是有

個內在的『必然』，也就是恆常的、一定的價值傾向。這是氣之運行的價值義。必須強

調的是，上述氣的自然義與價值義兩者並非截然二分。由於『必然』也只不過是『自然』

當中所蘊涵著的一個內在的價值傾向，所以價值義就包含於自然義當中。」見劉又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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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而下的材質之義，尚具有形而上之涵意的，如何陳述方能不牴觸孔

孟道德哲學，以及程朱理學、陸王心學等主流的儒家學派？2 

當代新儒學中，能針對氣而剖析詳究，且又對從心性論升提至天道

論此一思路十分熟稔之學者，實不多見，唐君毅先生是少數能兼具剖析

申論兩種思路之學者，若能取其論著以觀氣論之思維型態，從中衡量比

照，當可發現自氣論著手建構天道論，確實存在不同的方式，這些方式

有的確然可以論證氣之具有形而上之涵意，有的則充滿許多疑點。這兩

種氣論的論述方式俱存在唐先生詮釋宋明理學的著述中，諸如張載（字

子厚，世稱橫渠先生，1020-1077）和劉宗周（字起東，號念臺，世稱蕺

山先生，1578-1645）兩位理學家的思想，最能彰顯氣論哲學之內涵；而

唐氏對此二人的氣論有不一樣的詮解方式，有的與他所闡釋周敦頤（字

                                                                                                                     
〈明清儒家自然氣本論的哲學典範〉，《國立政治大學哲學學報》期 32（2009 年 7 月），

頁 12。此見解自有其獨到處，但筆者以為純粹就客觀自然之氣行而論其發展方向，實

無一「必然」性可言，誰能預知這個氣化的世界會朝向更美好的方向發展，抑或走向毀

滅之路？若此無必然保證性，則文中所言「恆常的、一定的價值傾向」就成了虛話。其

次，自然氣本論當然有其成德之道，然關鍵是他們的成德之道的「根本」是否與道德本

質相應。道德之所以為道德，在於所豎立的法則（或曰「理」）乃是放諸四海皆準，不

論何種氣質之人均有能力實踐；若依劉教授所言，基於自然元氣而來的本心和本性，只

具有有限度的道德直覺，此種有限度的道德直覺所能成就的德行，恐怕會因氣稟所限而

有決定性的限度，堯舜之圓滿聖境則無法責望於每一個人。「人皆可以為堯舜」縱是一

高度的理想，但道德的本質本即蘊涵此理想性，孟學即是彰顯這一點，故不能以自然氣

本論不是孟學一路，便不適合從孟學的標準去檢視。（見〈明清儒家自然氣本論的哲學

典範〉，頁 28）孟學不能純以「一家之言」看待，他象徵的是一道德本質的陳述，未能

通過孟學之標準者，即表此人尚未通透道德之義。是以本文不取第二類之氣學，僅就第

一類，也就是「先天型氣學」、「神聖氣本論」而論如何詮表氣之含形而上之涵意方為適

當。 
2 雖然隨著時代的演進，儒家各宗學派林立，但既是列為儒門之下，儒家所以為儒家之宗

旨精髓總不能相違，即使修為入徑不一，所重者亦不一，但詮釋儒學之學者總應匯合疏

理各派義理，俾使任一家不會與他家牴觸衝突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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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叔，號濂溪，1017-1073）、朱熹（字元晦，號晦庵，1130-1200）、二

程之道德哲學相牴觸，有的則可以調適上遂，拓展這些理學家的思想內

容；而唐先生卻認為張、劉二子之「氣」均有形而上之意義。 

這樣的結果十分有趣，顯示並非只要闡論氣為萬物資生便可賦予氣

形而上之涵意，尚須留心此種氣論是否與傳統的儒家道德哲學衝突，若

有衝突對立，勢必要面對二者無法並存的難題。本文的選材以唐先生詮

釋宋明理學家的內容為主，從中疏理有的論氣方式何以會與程朱、陸王

衝突，有的卻能調適擴充傳統理學之不足；由此結論亦可反觀當代學界

某些主張氣論的學者，他們的論述是否真能證成氣具有形而上之涵意。 

貳、唐⽒詮釋張載之氣之涵義 

一、氣之為形而上之真實存在 

縱觀唐先生解析「氣」之涵義，大體乃就著所詮釋的理學家如何看

待氣而界定氣之意義，並無一定之主見認定氣必是形而下或形而上。以

張載的哲學體系而論，欲將氣詮釋成具形而上之意味者，首先必將太虛、

清通之神等內具於氣之中，《正蒙》多處提到的太虛與氣的關係，諸如

「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太虛不能無氣」、「太虛即氣」、「虛空

即氣」等，此中有兩條思路可詮釋這些語意：一是把「即」視為「即是」

義，氣就是太虛，太虛就是氣；另一則是把「即」解成「相即」，太虛

與氣是不同層次的內涵，分屬形上、形下，但兩者卻是相即不離，太虛

乃是「動態地參和了陰陽而不偏滯于陰或陽，這纔見出道之妙用，即妙

運乎陰陽以成此氣變也。」3這是牟宗三先生的理解。若以唐氏詮釋橫渠

學的立場來說，他直接視氣為具形而上之涵意者，自然就不會遵循第二

                                                 
3 牟宗三，《心體與性體》冊 1（臺北：正中書局，1985 年），頁 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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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思路──把太虛與氣分屬於形上、形下之兩層，於是「虛、氣一體」

的概念自然形成，張子所說之氣乃是蘊含著「虛」之氣，氣因之得以歸

為「宇宙之一形上的第一原理」。 

首先，從氣的表現來看，唐先生認為： 

當視之為「能動能靜，能表現⼀定形⽽⼜能超此定形，以表現他

形」之實有的存在者。此存在之性質，即在其「如是次第表現⼀

定形，⽽⼜次第超越之歷程」中。其表現⼀定形，即成⼀特殊之

物，此即氣之聚，氣之陽或陽氣。其超越此定形，⽽使此定形融

解，即氣之散，此即氣之陰或陰氣。其能表現之能，即是⼒。故

吾⼈必須綜合「有形」與「超形」與「⼒」之概念，以⾔氣之無

形；綜合存在與歷程之概念，以⾔氣之實有。故氣可界定為⼀「涵

形之變易於其中⼀的存在歷程」（existential process），或涵形之

變易歷程於其中之存在。由此⽽氣遂可成為說明宇宙之⼀形上的

第⼀原理。4 

反觀「物」，《正蒙‧動物篇》有言： 

物無孤⽴之理，⾮同異、屈伸、終始以發明之，則雖物⾮物也。

事有始卒乃成，⾮同異有無相感，則不⾒其成。不⾒其成，則雖

物⾮物。 

物之所以為物，乃依種種物象而立；而此種種物象是基於與他物的各種

關係而有，蓋一物與他物恆互有同異，物依同異而相感，相感而物原有

之性質數量，或增而伸，或減而屈，其死、其卒是為其屈，其始、其生

是為其伸。只要是物，必然與他物互相感以成事，不如是者即非物。物

                                                 
4 唐君毅，〈張橫渠之心性論及其形上學之根據〉，《哲學論集》（臺北：臺灣學生書局，1990

年），頁 218-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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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事即在此一屈伸終始歷程中存在，由始而伸為浩然，由屈而終為湛

然，於是此一物之象即一流行之物象，一方為浩然有象，一方亦兼為湛

然無象，此中之存在之物，即應說為流行的存在或存在的流行。5 

如是說「物」，則物便不能說為一「定實之存在者」，因為構成物

之物象不斷在變化，有可還無，無可還有，實者可虛，虛者可實。所謂

定實之存在其實亦非定實。與其說「物」，不若名之為「氣」更能表達

乍有還無、可實可虛的特質。是以「物」實非一定實的存在，而是一連

串的物象遷移，唯有「氣」才是真實的存在，第一義之存在。6 

不過單憑氣之往來屈伸、浩然湛然，成就物萬千種形象，未必即可把

氣歸諸為形而上之真實存在，譬如朱子，他不反對氣之屈伸相感成就了各

種自然現象，但他便不會因此便視氣為形而上之真實存在。他曾說：「鬼

神只是氣。屈伸往來者，氣也。天地間無非氣。人之氣與天地之氣常相接，

無間斷，人自不見。人心才動，必達於氣，便與這屈伸往來者相感通。如

卜筮之類，皆是心自有此物，只說你心上事，才動必應也。」7他認同氣

有屈伸往來的能力，而且也肯定天地間無非氣也，然他把形而上之第一

原理歸屬在超越氣之上的理，而非氣。故從氣之屈伸往來中，尚須加入

一元素──氣之清通之神，且此神本於一天之太虛，不超乎氣之上，而

即在氣之中，成為氣之性，才能成就氣之形而上之涵意。唐先生曾說： 

                                                 
5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論原教篇（上）》（香港：新亞研究所出版，臺灣學生書局發行，

1979 年），頁 87。 
6 唐先生堅決反對以「唯物論」的角度詮解橫渠氣學，他認為中國人所言之氣與西哲所說

的「物質」絕不相同。此見解除唐氏之《中國哲學原論》系列著作外，尚可參閱吳懷晨，

〈衡定張載思想之「氣」概念──兼論張橫渠之「氣」與亞里斯多德之「物質因」的比

較〉，《哲學與文化》卷 37 期 1，2010 年 1 月，頁 141-166。 
7 宋‧朱熹著，黎靖德編，《朱子語類》冊 1（臺北：華世出版社，1987 年），卷 1，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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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渠之謂氣之清通，氣之虛，則⼤可謂為本於⼀天之太虛，⽽為

⼀⼀之氣所分別具有，⽽存於其內部者。8 

萬物稟天而生，清通之神也為一一個體物領受，而為物之往體他物、

與物感通的性能。所謂體物、感通，實際說來也就是氣之一屈一伸、一

施一受的變化，此種變化不能僅視為單純的物理自然變化，而是應當從

氣化之「屈伸無方、運行不息中，見其充體是鬼神、是神化，是性命之

理于此表現。」9整個氣行運轉便不止於物之自然生成，在唐氏的詮解下

衍生而為： 

⼈由往體物⽽表現為⼼知之明、對物之禮敬，以及⽣物成物之志

⾏，則⼜可分別以仁義禮智等說之，⽽有所謂仁義禮智之性。此

諸仁義禮智之性，亦皆可納之於⼈依其氣之虛往體物，以⽣之神

應變化歷程中，即⼈之精神⽣命之氣之神化歷程中──或⼈之道

德修養歷程中──以指其屬於此氣之神化歷程之何段落、何⽅

⾯，⽽可說此⼀切性皆氣之性，⽽未嘗虛懸。10 

莫怪乎唐先生要鄭重說道：「吾人應高看此氣，而視之如孟子之浩

然之氣之類，以更視其義同于一形上之真實存在。」11因為此氣乃是「太

虛即氣」之氣，非脫落了太虛之形而下之氣。基於此，後來之學者便有

謂唐氏理解橫渠之學在本質上近乎黑格爾義之「絕對唯心論」，儘管唐

氏沒有明說，實際上他是首先從一「絕對唯心論」之立場來詮解橫渠之

學。同時唐氏又是通過懷德海之「歷程哲學」來闡釋橫渠之「宇宙論」，

                                                 
8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論原性篇》（香港：新亞研究所出版，臺灣學生書局發行，1979

年），頁 332。 
9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論原教篇（上）》，頁 89。 
10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論原性篇》，頁 333。 
11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論原教篇（上）》，頁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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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正如懷德海視宇宙中一切的存在歷程均為一價值之實現的歷程，橫渠

亦持「存在與價值不二」之立場，橫渠所了解之宇宙是實現價值而充滿

道德涵義的。12 

這些見解自是精闢而獨到，然本文以為汲取西方兩位大哲的哲學體

系來比擬唐氏之解橫渠學，固然新穎，但可能會模糊焦點，蓋「氣」之

觀念為西哲所未有，與其因近似黑格爾、懷德海遂採二哲之哲學方法模

擬唐氏解析橫渠學之意旨，不若深入探討唐先生如何詮釋「氣」為形上

之真實存在之步驟過程，更能還原唐先生的詮釋原義。 

氣之能成為第一義之存在，在於它能表現一定形而又能超此定形，

以表現他形之存在者，這是論證的第一步驟；其次，氣之所以能如此，

緣於氣之內部即有虛靈感通之性，也就是清通之神，氣可以凝聚成形質，

亦可超溢乎形氣之外而感通他物，再化成另一形質。氣本身是實，然氣

可以本其內部之虛，以往體合其他之實，以相感應而生變化。與陰陽家

及漢儒相較，更能突顯橫渠言氣確乎不僅止於形而下之材質義。 

陰陽家與漢儒，⼜分⼀氣為陰陽，更為五⾏，⽽由陰陽五⾏之氣

之流⾏，以⾔天地之時序，萬物之⽣成，並以⼈物皆以氣為其⽣

                                                 
12 陳榮灼教授以四個觀點詮釋唐氏如何解析橫渠學，一、將「氣」等同於「形上之真實

存在」；二、橫渠之「大其心」之論旨是「心外無物」，對於唐氏來說，這一「心外無

物」之論旨在本質上近乎黑格爾義之「絕對唯心論」；三、儘管唐君毅並沒有明說，但

實際上他是首先從一「絕對唯心論」之立場來詮解橫渠之學。橫渠之「神」實與黑格

爾之「絕對精神」相去不遠！四、唐氏又是通過懷德海之「歷程哲學」來闡釋橫渠之

「宇宙論」，橫渠所了解之宇宙是實現價值而充滿道德涵義的。這些見解發表在陳教授

所著〈氣與力：「唯氣論」新詮〉一文，十分獨到而新穎，但陳教授並未對唐氏解橫渠

學如何就與黑格爾、懷德海哲學相去不遠的理由予以充分說明，若貿然取黑格爾義之

「絕對唯心論」和懷德海的歷程哲學看待唐氏解橫渠學，恐犯主觀聯想之弊，是以本

文不取陳教授之論點。見陳榮灼，〈氣與力：「唯氣論」新詮〉，收錄於楊儒賓、祝平次

主編，《儒學的氣論與工夫論》（臺北：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 年），頁 5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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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質。然亦皆未⾔及⼀⼀散殊之氣之實中，有⼀虛，有⼀清通，

並即此氣之能依虛與清通，以體物處，⾔氣之性。漢儒依五⾏之

氣之別，以⾔⼈之⽣之質，並即⽣之質⾔⼈之性，於是⼈性便有

種種複雜之情形可說。然橫渠所謂依須以體物之性，則初只是⼀

單純的往體萬物之性，唯此⽅為天地之性或聖⼈所⾃盡之性。13 

此處唐氏明白區分漢儒與陰陽五行說下的純粹之形而下之氣之義，

與具清通之性之氣有多大的差別，由此清通之虛之性，人可以成德成聖，

此性亦即是天地之性。至此，唐氏解析橫渠之氣方有神聖之義，氣果然

能夠升級為形而上之真實存在，其中之關鍵落在清通之神之性。不過，

唐氏如何解釋橫渠所言清通之神之義？ 

二、清通之神之性 

（⼀）性者感之體，感者性之⽤ 

清通之神即是一一之氣能與他物感通施受之性，唐先生曾說道：「橫

渠言性，純就氣依清通之神，而相感處說。」14從氣之散而觀之是多而繁，

然自氣之聚合而相感通處可見清通之神之一，它是通兩之一、為絕對、

不可見者，亦無形無象。〈乾稱篇〉曰：「感者性之神，性者感之體。」

〈誠明篇〉亦曰：「天所不能已者謂命，不能無感者謂性。」對此，唐

先生的解釋是： 

如⼈之受氣於天⽽不已其受，以成此⼈之⽣，為命，則此命即表

現於⼈所受之氣中。然此氣依清通之神，以與他物相感之性，則

⼜超溢乎吾⼈所受之氣之外。15 

                                                 
13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論原性篇》，頁 333。 
14 同前註，頁 327。 
15 同前註，頁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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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清通之神而與氣為一，會不會受到形氣的限制而難以伸展感通？

在此唐氏循其對氣之虛、氣之神所做的定義，肯定清通之神確能超乎我

所受之氣之外，與他物相感而引發改變。蓋「此氣之性，乃當自其往體

萬物，以成其神應變化處見之，或自此氣對其他萬物之關係與態度，乃

時向於與物感通處見之。」16這不是由「反溯推求一已成事物之所以然，

或所自發之體」而見得之性，而是「前觀一事物之順其氣之所往所之，

將即他物之所然者而體之」以再回頭見得之性也。17清通之神之性是這樣

被發見，也即是現實上氣實有往前、往外伸展以與他物感通的能力，以

致於氣可以不斷地銷融一定型，而形成另一定型，氣化得以生而又生。

《正蒙》道： 

天所性者通極於道，氣之昏明不⾜以蔽之；天所命者通極於性，

遇之吉凶不⾜以戕之。不免乎蔽之戕之者，未之學也。性通乎氣

之外，命⾏乎氣之內，氣無內外，假有形⽽⾔爾。故思知⼈不可

不知天，盡其性然後能⾄於命。（〈誠明篇〉） 

其中「性通乎氣之外，命行乎氣之內」，唐氏解道： 

性通乎氣之外，即依於神之通乎氣之外。唯因依清通之神，⽽與

他物相感應之性，通乎氣外；⽅能妙萬物，⽽體萬物，以與他物

相感應也。18 

又道： 

此性之所以通于氣之外，乃由性原從氣之虛，⽽能感知其他之氣

所成之形物之德上說。氣⾃有虛，以有此感知之能。此感知之能，

                                                 
16 同前註，頁 333。 
17 同前註，頁 334。 
18 同前註，頁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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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固超于其原來之氣，⽽⾏于其外。此所謂「⾏于氣外」，其所

指之實，即就⼈之感知之能，超于吾⼈之⾝之形之外，亦同時超

越于所感知之他物之氣之形之外說。19 

此即肯定氣確然有超拔於其氣之實，以往體、感知他物之氣之實的

性能，唐先生的兩段詮釋之文，清楚表達了氣之虛，亦即清通之神實有

氣之形、質以上的能力，因為如此，物之始終變化方有可能。而對於氣

之屈伸、往來、施受是如何互動相感，唐先生有一段極其精湛的解釋： 

能感者受所感者，居陰位⽽靜，其氣為陰。所感者往感彼能感者，

居陽位⽽動，其氣為陽。然能感者，以其清通之神，感所感者，

⽽呈現其形象，則其神超越于所感者以⾃伸，⽽成其為⼀洋溢于

所感者之上之⾼位之存在，則⼜為陽氣之動。所感者之⾃變化其

原來存在，⽽⾃失其原來之存在，以⼊于能感者，⽽屈居其下位，

以為有⼀定形象之所感，則⼜為陰之靜。合⽽⾔之，即可稱為⼀

陰陽之氣之往來、動靜、施受，亦即「兼有神之依虛通⽽伸，與

氣之⾃變化其實」之⼀神化之歷程。20 

能感與所感之相遇、相感而合，唐氏稱之為體合、體會，此語彙自

橫渠「體萬物之謂性」而來；換言之，一物與他物相感通即是「體物」

之意。續承前文之性為感之體，感為性之用，此處可進一步陳論「能體

物者謂之性」，性之義在於「能」體合萬物。 

（⼆）體萬物之謂性 

〈誠明篇〉曰：「妙萬物之謂神，體萬物之謂性。」「體」之意義

按唐氏的解說乃是： 

                                                 
19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論原教篇（上）》，頁 111-112。 
20 同前註，頁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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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與其他⼀切物相感，⽽更攝⼊於其⾃⼰，或以其⾃⼰遇之、會

之，⽽體合之。21 

是則「體」者是體合、體會之義。與他物相遇而相感，於感通中把他物

攝入於自己之中，此即「性」之能。將萬殊之物攝於一己之中，等於是

「一物之『一』，攝其他之『萬』之性。此有似華嚴宗所謂一能攝一切

之性。」22在此唐先生特意強調橫渠優於濂溪的地方： 

在濂溪之系統中，有⼀太極之誠，⽴於萬物之各⾃正命處，然未

嘗⾔萬物之間，皆原有⼀依其氣之清通，以相體合之⼀性。此中

便只有「⼀本散為萬殊，⽽⽴於萬殊中」之⼀度向，⽽無「萬殊

間，亦彼此能依其氣之清通，⽽互體，以使萬物相保合，為⼀太

和」之⼀度向。此即橫渠⾔性之進於濂溪者。23 

若依上一節所論氣如何施受屈伸的過程，儘可以將之視為氣之流行

的自然過程，是一自然生物的規律；但於解析「體物」之義時，唐氏加

入了「一性攝萬」的概念，則氣之屈伸、能感與所感，便不再僅是自然

物之變化而已，而是滲入了精神變化的元素，難怪乎有學者將唐氏的詮

解與懷德海的歷程哲學相提並論。 

                                                 
21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論原性篇》，頁 328。 
22 同前註，頁 328。關於華嚴宗之「一攝一切」義，見唐釋智儼承杜順和尚說所撰之《華

嚴一乘十玄門》之第七「一多相容不同門者」：「此約理說。以一入多。多入一故名相

容。即體無先後。而不失一多之相。故曰不同。此即緣起實德非天人所修。故經云。

以一佛土滿十方。十方入一亦無餘。世界本相亦不壞。自在願力故能爾。又如普賢品

云。一切眾生身入一眾生身。一眾生身入一切眾生身。又云。一切諸世界令入一塵中。

世界不積聚。亦復不雜亂。須彌入芥子。此即不說也。」又見第八「諸法相即自在門

者」：「此約用說。還就約教義理事等十門。取其三種世間圓融無礙自在。故一即攝一

切。成其無盡復無盡。以其無盡故相即復相入。此約用以說。」 
23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論原性篇》，頁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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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此解說，此能往體萬物之「性」是一不斷往前、往外而感通他物

之能，至於能往體何種類之物，初無一定之內容，因為理論上清通之神

所感通的範圍理當無限制，〈誠明篇〉云：「我體物未嘗遺，物體我知

其不遺也。」即意謂此義。然則清通之神之感通是以何種方式、型態呈

現？唐先生如何詮釋清通之神之用？ 

三、虛明照鑑，神之明也 

唐先生不斷提及清通之神，此神為物與物感通體合的樞紐，是氣之

變化流行不息的主因，是宇宙之所以能保合太和之關鍵，此清通之神應

當如何理解？依照〈神化篇〉所述： 

虛明照鑑，神之明也。無遠近幽深，利⽤出⼊，神之充塞無間也。 

虛明照鑑正是神之明用的形式，唐先生如此解釋虛明照鑑： 

依此清通之神、⽽⼀存在有對其他存在之虛明照鑑。故⽈「虛明

照鑑，神之明也」。于此亦同時有此其他存在者之呈其形象于此

⼀存在之前；⽽此存在對其他存在者，亦即可說有對之之明與知。

此明與知，即⼼。此⼀存在之能有此清通之神、能明能知，以使

之能感通于其他存在，即其性。24 

所謂「虛明照鑑」，若循上引文解釋，關鍵處在當其他存在呈其形

象於另一存在之前，此另一存在對此存在有一「明與知」，此「明與知」

應如何做解？若取文字表面之意，則是此另一存在對此存在的形象有一

「認識」活動，既認清其形象，也認知其內容與特質。這近似從橫列的

「認識論」的立場解說「虛明照鑑」，然吾人當知，按唐氏之意，「此

明與知即心」，此心不是別物，正是清通之神，清通之神之用即是感通

                                                 
24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論原教篇（上）》，頁 92。 



中央大學人文學報 第五十六期 

78 

於其他存在，而非止於認識外物形象而已，故所謂「明與知」應有更深

入的涵意，唐氏另一段話可作為「明與知」的意義解說： 

此清通之神或明知⼼性等，乃⾃⼀存在者之感通于其他存在之事

之內部觀，⽽說其有者。25 

能感通至存在之事之內部方是心之明與知的作用，也因此才能引發

物象之變化更遷；唐氏釋「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太和篇〉）之文句也應做如是解： 

「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

與知覺，有⼼之名」，此在〈太和篇〉，皆未嘗專指⼈⽽⾔。然

⼈之于他物之形象、有知有明，在〈⼤⼼篇〉嘗說其為原于⼀合

內外之道、則亦可說為⼀由「⼈⾝之氣與物之氣相聚，⽽成變化」

之氣化之道。此⼈之知物之形象，原于⼈能有清通之神，以感通

于物，是為⼈之性。由此性亦即⾒⼈之氣，能依此清通中之虛，

以往與物相感通之能。故⽈「合虛與氣，有性之名」。然必⼈之

實已依清通之神以感通于物，⽽呈現物之形象，以有知覺，然後

⾒⼈有⼼。故⽈「合性與知覺，有⼼之名」。26 

這一段註解反覆出現「人之于他物之形象有知有明」一義，而人之

所以能於他物之形象有知有明，在於人緣於耳目之官接物而有，耳目之

官之接物，便是合內外之事。此為唐氏詮解〈大心篇〉之初義，此外尚

有超出耳目接物之外之另一種合內外之事，這才是「大心」之真諦。不

論如何，耳目之官之接物而對此物之形象有明與知，即是人身之氣之與

物之氣相聚之活動。兩氣相聚，換另一種觀點看，即是兩氣相感，兩氣

                                                 
25 同前註，頁 93。 
26 同前註，頁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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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感必然源於清通之神之感通，此感是深入物之內部而感，自內感而引

發對物之形象有明與知之活動，是以論究心之明與知的根柢，最終仍得

還原至清通之神的內在感通。 

論人物之清通之神是如此，若推述至天之無限之太虛，亦是如此。

太虛即是有一無限虛明照鑑之神用，此無限虛明照鑑之神用即是與天中

之萬物相感者，亦對之有所知者。人物與他人物相感而成之變化之道，

為人道、物道，天與萬物相感而成之變化之道，則為天道。27此處「感知」、

「心知」亦應如上之解釋。由於清通之神之內部深入的感通，是以感知

與心知尚有另一見幾、知幾的效能，此內容見於唐氏析分橫渠的「大心

之道」，下一節即將討論之。 

四、大心之道 

清通之神表現在人物上乃是虛明照鑑之神用，此於上文已充分得

知。若以唐氏對虛明照鑑的解釋，則虛明照鑑呈顯的型態是一心之明與

知，換成另一術語，即是「心知之明」。至於心知之明如何具備道德實

踐義，〈大心篇〉有詳細的陳論。唐氏特別看重〈大心篇〉之意旨，認

為「吾人欲知橫渠之學，所以通天人之相對者，宜當由大心一篇始，更

及其誠明、神化二篇之言，方為得論橫渠學之正道。」28 

所謂「大其心」者，意即人不該以聞見桎梏己心，而是應該求超此

一切聞見之知，而更知有一「不萌于見聞」之德性之知，能合內外者。29

此方是大其心之道。人之梏於聞見而無法超脫，在於他「由象識心」，

進而「徇象喪心」。所謂「由象識心」者，是說一般人常自心中有種物

                                                 
27 同前註，頁 94。 
28 同前註，頁 78。 
29 同前註，頁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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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或印象觀念，而引申出吾有心。「徇象喪心」者，則是說一般人之心，

恆只意向於此物象，誤將此己心同化於此物象，再沿物象以生種種慾望，

導致喪亡其心。這一切過咎固然源於耳目之官之接物，但耳目之官之接

物，致有物象存於心，但人心之陷於物象中而有人欲，初非耳目之官之

咎，乃是由於人心存物象而徇之，方有人欲之生。故欲去人欲，惟當在

心上用工夫。意即「人亦當面對此心之存象徇象，以陷落物中之幾，而

轉化之，以成此心之上達，然後人欲可去。」30 

此中所謂「物象」，既可指稱物呈現於人心之前的形象，亦可是人

心意欲某物之所好、所惡之印象。以物所呈現的形象而言，心知之明即

是要人認清所謂「物」實非一定實的存在，而是一連串的物象遷移，唯

有「氣」才是真實的存在，第一義之存在，如第二節所陳述一般。若從

人心好惡之印象來說，心知之明的作用即在止息攀緣物象之影跡而逐

物，避免己心同化於物，能夠於心之存象徇象之際，轉化陷落物中之幾，

以成此心之上達，然後人欲可去。此即是虛明照鑑、心知之明的實踐工

夫。 

這種轉化陷落物中之幾而使心上達之工夫，確乎是儒家道德實踐工

夫，此工夫即在耳目之官接於物之知（橫渠謂之「聞見之知」）上鍛鍊。

耳目之官接物之知固是一種合內外之事，但也有另一種超乎耳目之知而

合內外之知者，此即不萌於聞見的德性之知。何謂德性之知？按唐氏的

解釋： 

唯⼈之⼼知，超于⽿⽬之所⾒聞，⽽⾃開⾃廓，以及于此所⾒聞

者外，⽅能知此莫究其極、⽽無限無窮之太虛。⽽⼼之知此天之

                                                 
30 同前註，頁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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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虛，⼼即與之合⽽為⼀，亦即直下是⼀合內外於⽿⽬之外之知。

此亦即⼀德性之知。31 

心知要能轉化陷落物中之幾，即需認清存於心中之物象、印象等唯是人

心逐物而生起之欣羨好惡等情緒作用，而有之殘留的影像，並非真正的

心。心知之原本出於天32，人需從「由象識心」中解脫超拔，自開自廓，

及於見聞者之外，而知有一莫究其極、而無限無窮之太虛，而心即與太

虛合而為一。順此思維路徑繼續深入，或者可以推出「太虛為心之體」，

「心即太虛」等結論，因為心本不是一堆物象的聚集，從物象不足以識

心之本性，由心之可以與太虛合而為一，則心之本性理當是寂寥虛闊，

至活至靈者，不是任何見聞經驗可以局限的。然而循唐先生的思路，只

能推述出「心即虛」，並不能立即推出「心即太虛」，蓋心與太虛之合

一尚需經過一段功夫歷程，未經「大心」之歷程，心與太虛仍有差距，

因為「太虛」所表為一無窮極之虛，人心所稟承者卻是有限量的虛，人

心之虛與太虛誠有「量」上之差異，這是唐先生明文標示的。這般存在

著「量」之差異的心之虛會不會影響感通其他存在之深淺度？進而左右

道德實踐的力道與精純度？這些都可以付諸討論。 

從心知之明的功用在認清氣方為第一義之存在而言，則人之大其心

即是在人當於自然氣化之屈伸無方、運行不息中，見其充體是鬼神、是

神化、是性命之理的表現，整體陰陽氣化之往來、動靜、施受，是「兼

有神之依虛通而伸、與氣之自變化其實」之一神化之歷程。能觀天之神

                                                 
31 此文乃在解釋〈大心篇〉之文句：「天之不禦莫大於太虛，故心知廓之，莫究其極也。

人病其以耳目見聞累其心，而不務盡其心。故思盡其心者，必知心所從來而後能。」

見《中國哲學原論原教篇（上）》，頁 82。 
32 〈大心篇〉曰：「成吾身者，天之神也。不知以性成身，而自謂因身發智，貪天之功為

己力，吾不知其知也。民何知哉？因同異相形，萬變相感，耳目內外之合。貪天之功，

而自謂己知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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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表現之道，唐氏以為首要在於人之能先不「大於我」，〈神化篇〉

云：「無我而後大，大成性而後聖，聖位天德，不可致知謂神。」無我

是成性、成聖的關鍵，而無我卻是基於大其心而來。大心無我即是學者

之工夫之所在，至於此工夫之落實，則在「見幾則義明，動而不括則用

利」。33見幾而轉幾以致上達，不落陷於物象上，此即前面所言心知之明

的其中一項作用──止息攀緣物象之影跡，避免己心同化於物，唐先生

藉此把兩種心知之明的實踐工夫併合在一起，一向前、一往後：向前者，

心知之明將他物之形象呈現於我之前，為我所感知，於斯我能體合他物，

這是清通之神往前、往外的感通之能；向後者，心知之明在大心之工夫

下，反觀「由象識心」之差謬，進而轉化陷落物中之幾，以上達，這是

向後、往內的作用。 

如是清通之神之虛明照鑑，既有往前感通他物之能，亦有返內超拔

心之存象徇象的危機，至終則是希冀此心知之明能自開自廓，知有一莫

究其極、而無限無窮之太虛，而心即與太虛合而為一。「心與太虛合一」

即意謂心氣依其清通銷化昏濁滯泥的成份，全體心氣虛通感應至極，如

同天之太虛可以照鑑四方，天下無一物不被感知。其次，人心之有虛與

清通，以知天之太虛，尚有另一意義，此即「心知之明可以知天德天道，

以仁義之行合天德天道之良知良能。」34當人能反於氣之湛一，依其清通

之神，不以嗜欲累其心，以心知之明求合天理之事，「合天理」的涵義

為何？唐先生解釋如下： 

                                                 
33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論原教篇（上）》，頁 102。 
34 此為唐氏駁斥人之說性僅止於口腹鼻舌、飲食男女之感性之欲，不知人性除感性之欲

外，尚有良知良能。原文是：「……然言性，則不當止于此。故橫渠詆告子生之謂性之

說。此人性之不限于此之切證，則在人心之更有虛與清通，以知天之太虛，而知天德

天道，以仁義之行合天德天道之良知良能。」唐君毅，《中國哲學原論原教篇（上）》，

頁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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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其于感知天之形物氣化之歷程之命之不已者時，更能應之以合

義之⾏；亦即于感知天道之⾏于此天命之不已中時，更能⾃盡其

⼼之虛明，以知義⽽⾏之也。35 

心知之明既可知物之形象，亦可知義而行事，唐先生為心知之明同

時賦予兩層涵義，一是認識物之形象、內容等，由此而有對物之客觀知

識；一是澄清心氣之駁雜沉滯，使之虛通感應無礙，由此而上達天之太

虛，與其合而為一，當人心達此境地，自然能知仁行義，觀此氣化世界

充體是神化、性命之理的呈露。由氣之清通之神始，唐先生陸續闡釋、

抉發氣之虛實相感，往來施受，絪縕緜密地交織成一氣化世界，此氣化

世界不僅止於自然之意義，尚有形而上之意義，蓋一一物之成始成終源

自於清通之神之化，清通之神即氣之虛，氣之虛原是直通天之太虛，此

神、此虛內在於一一之氣之內部，為氣之性，是以整體之氣除有形之實

外，還有無形之虛，虛實合一，橫渠所言之氣自然富有形而上之涵意。

唐氏即是如此呈現氣之形而上之涵意。 

參、唐⽒詮解橫渠氣學之檢視 

綜覈唐先生詮釋橫渠學的義理脈絡與內容，他是以氣為首出的觀點

來詮釋橫渠學，此立場已預設無超越氣之上之本體存在，因氣即是太虛，

氣就是本體，氣既是構成形質之元素，同時也是宇宙生化的形而上原理。

由此立場延展出去，唐先生所詮釋的橫渠氣學自然有其極大特色，這和

傳統視氣為形而下之存在絕大不同。若純粹視氣為形而下之物，自然必

有一超越氣之上的本體主宰氣之流行，濂溪學、朱子學莫不如此，唐先

生詮釋此二子的學說也極能豁顯此義。主張本體（亦即「理」，或張子

                                                 
35 同前註，頁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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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言之「太虛」、「清通之神」）與氣分屬形而上、形而下不同層次者，

其理論最終亦能達至「虛氣不二」、「全氣是神」之境，不過對於這類

主張的學者而言，虛氣不二、全氣是神乃是一種化境，是基於道德本心

自我朗現而如如透視物之本來面目，體和用、理與氣一體呈現，致有全

氣是神、全神是氣之境界，它是一種具高度價值意味的形而上學。 

反觀唐氏之解橫渠學，起始便以虛氣不二為理論之開端，且不將之

視為「化境」，直視之為一「客觀事實」來陳論36，太虛與氣是混融成一

體，非「不離不雜」之關係。在此義理架構下所呈論的儒學，是否還能

保持道德法則之純淨性，以及「人皆可以為堯舜」之理想性？此中需要

詳細檢視。 

一、道德法則來源之疑 

承前文，在虛氣不二的義理綱領下，虛、氣乃是混融一體，凡有氣

者必有氣之虛，然勿忘氣尚有另一傳統意義──凝聚構成一形體之「形

質」義，此為氣之實。一物中既有可觀之形體（此形體必來自氣之凝聚），

同時也蘊有氣之虛之義，即便無顯見之形體，氣之流行若稍露形迹，總

不純然是氣之虛，必然帶著一點氣之實，虛實合一，氣之流行方能既湛

然無象、又能浩然有象。如果本體（亦即太虛）與氣是混融不分的，那

麼道德法則之建立是否也是虛氣混融狀態下所建立的？ 

                                                 
36 唐先生詮釋橫渠學，自始至終未曾有「心」之各種層次之分別，不管是認知物之形象、

感通物之內部，他一概以「心」說之。在這種架構下，自然沒有「兩重存有論」之意

義出現，而所謂「化境」者乃奠基在「兩重存有論」上的「無執的存有論」。既無此分

別，再觀唐氏詮解橫渠義理的文勢、語氣，本文以為唐先生是直接視太和之道之「太

虛即氣」為一客觀事實而論述。關於兩重存有論的意涵，請參閱牟宗三，《現象與物自

身》（臺北：臺灣學生書局，1990 年）一書之解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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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然討論道德法則之建立，或許與唐氏解橫渠學之內容無密切相

關，蓋唐氏一概講氣之感通，道德法則如何從「感通」中建立？本文舉

王陽明「良知之明覺感應」說明此問題。陽明〈大學問〉一文有道： 

陽明⼦⽈：⼤⼈者以天地萬物為⼀體者也，其視天下猶⼀家，中

國猶⼀⼈焉。……是故⾒孺⼦之⼊井⽽必有怵惕惻隱之⼼焉，是

其仁之與孺⼦⽽為⼀體也。孺⼦猶同類者也。⾒⿃獸之哀鳴觳觫

⽽必有不忍之⼼焉，是其仁之與⿃獸⽽為⼀體也。⿃獸猶有知覺

者也。⾒草⽊之摧折⽽必有憫恤之⼼焉，是其仁之與草⽊⽽為⼀

體也。草⽊猶有⽣意者也。⾒⽡⽯之毀壞⽽必有顧惜之⼼焉，是

其仁之與⽡⽯⽽為⼀體也。是其⼀體之仁也，雖⼩⼈之⼼亦必有

之。是乃根於天命之性⽽⾃然靈昭不昧者也。37 

真誠惻怛之仁心的感通，就是良知明覺之感應，感應於孺子，便與

孺子為一體，而孺子得其所；感應於鳥獸，即與鳥獸為一體，而鳥獸得

其所，草木、瓦石皆然。由此擴而充之，天地萬物皆在吾心之明覺感應

中，我即與天地萬物為一體。遇見事親、從兄、治民、聽訟等所有日常

之事，良知感應這些事，必然給出一相應之道，以使感通之對象皆各得

其位育而不失其所。對應各類事或各種對象而有一處之之態度或方式，

此即從感應中建立道德法則。此良知乃超越氣之上之本體，故其感通不

與氣行夾雜，可保其處之之態度與方式不與自身的脾性、氣質夾雜，而

保有道德法則之純淨性。那麼，「虛氣不二」原則下的感通是否也能保

持道德法則之純淨性？ 

綜觀唐氏解繹橫渠學，他恐怕無法提煉出類似良知一樣的道德主

體，因為虛、氣是不可分的，氣之感通即是虛之感通，反之亦然；可是

                                                 
37 明‧王守仁，《王陽明全集》卷 26（臺北：河洛出版社，1978 年），頁 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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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尚有粗濁的成份，在虛、氣一體感通之餘、建立應當如何處之的法則

之際，會不會受到粗濁之氣的影響，而導致道德法則無客觀之普遍性，

沒法放諸四海皆準？如此即示道德法則的來源不純淨，它摻入了氣質之

影響。 

二、關於道德的理想性 

清通之神以虛明照鑑為其用，在唐氏的解釋下，虛明照鑑即是心知

之明，心知之明的基本涵義，即是一存在呈其形象於另一存在之前，另

一存在對此存在有一明與知，是為神之虛明照鑑。萬物之感通即賴此心

知之明。然而此型態的心知之明與道德實踐有何關連？按唐氏的解析，

清通之神賦予於人而為人之性，此性見於其能感知其外之物之形象，如

前文之所述；這是依於其身之耳目所由成之氣之虛，故能對外之物有所

受，故能感知外物之形象。但此為人性之始見，是清通之神初步的表現。

可是「人性除依其虛而神，以感知外物之形象之外，更能超此形象，而

知天之太虛，以合內外于耳目之外。此即見人性之通極于無。」38重點不

是在於心知之明能知外物之形象，而是在於心知之明能超此形象之外，

能與其他存在之內部感通，再者知有一合內外於耳目之外之太虛，這才

是實踐工夫的起點。 

唐氏這樣解析論述，看似十分自然順適，不管是認知外物形象的心

知之明，或是認知之餘尚能超出物之形象之外而知天之太虛者，兩種功

能似是無疑義的自然具備於心知之明之中。然而若依近代哲學對知識起

源有所研究的學者，譬如西哲康德，則兩種知乃是不同型態的知識，認

知外物形象是經驗知識，知此物之形象而又超此形象去知一無極無限之

                                                 
38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論原教篇（上）》，頁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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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虛，這又是另一種知識，且是超出經驗知識範圍外之知識，不管太虛

的內容意義是什麼。39 

其次，物之能感通外物，憑藉的是氣之清通之神，亦即氣之虛；雖

然理論上氣之虛確能超乎一一氣之上而感通外物，但落實在有具體形質

的人物上，每個人所稟受的氣之虛，卻會依個人的氣質之清濁昏明的程

度而大有不同。唐氏確實講過： 

凡有性，必有⼀範圍內之氣之清通、氣之虛。……然此清通或虛

之範圍，則實際上亦⾃有⼤⼩，⽽氣亦實有昏明、清濁之不同。40 

單就氣來論氣，是無所謂昏明、清濁可言，蓋氣乃為一純粹之存在、

流行之存在，之所以有昏明、清濁的差別，因為氣凝聚成個體人物之時，

其中必有「質」的成份在，質會構成清通之神感知的阻礙，謂之「質礙」。

質礙多者，清通之神所及之範圍小，質礙少者，清通之神所及之範圍便

大。然不論有多大，終不若天之太虛之寂虛無窮盡、無質礙，故兩者的

清通之神的所及範圍顯然有異。誠如唐氏所云： 

⼈與萬物之性之雖同，⽽其量則有異，故其由體物、⽽感物、⽽

知物之⼼知之明，皆不同。夫然，⽽⼈與⼈，⼈與萬物，即有種

種層級之差別。此差別，即其氣質之差別。⾔氣之質者，猶⾔氣

                                                 
39 關於康德論知識的起源，可參考近人牟宗三翻譯的《純粹理性之批判》，其中「分解部」

之附錄「由知性之經驗的使用之與知性之超越的使用相混擾而生的諸反省概念之歧義」

可為唐氏混同知外物形象和知無限之太虛為同一種認知功能指出其錯誤。牟宗三譯

註，《康德「純粹理性之批判」（上）》，戴璉璋、蔡仁厚等人編，《牟宗三先生全集 13》

（臺北：聯經出版社，2002 年），頁 501-508。 
40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論原教篇（上）》，頁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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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質礙。氣之質礙多者，則其氣之清通所及之範圍⼩；質礙少，

則氣之清通所及之範圍⼤。41 

所謂「氣質之性」，並非就著個別人物之才質而論其特殊的表現，

乃是「在氣質中之性，即剋就『氣質之依其清通之量之有限』，而有之

『體萬物之能之有限』，而言其性。」42每個人物註定所能表現的體合萬

物之能是有限的，其為有限是源於「清通之量之有限」，而清通之量之

有或大或小的區別，又是起源自每個人物所領受的質礙之多或少。按此

理路，人欲充分發揮清通之神感通萬物之能，前提是他必須完全化除氣

質所構成的質礙，此質礙在生命之氣中猶如一硬塊，障礙清通之神的發

展，除非將「此硬塊質礙，化除淨盡，此氣方成一清通無礙之氣，凡有

所感，皆能體之，而以心知之明遇之，進而生之成之，而對之自盡其仁

義之誠，人乃可以希賢而入聖」。43此為唐先生對此盡性工夫所做的描述。

在盡性的歷程中，清通之神之性初不能全盡全顯，「其工夫要在以心知

之明，知天理所在而行之。」44心知之明既是清通之神向前、往外感通他

物之用，同時也是自我化除氣質之質礙的關鍵，蓋心知能知理、窮理，

依理而行仁義之事，藉此漸漸化除生命之氣的質礙硬塊；質礙化除愈多，

清通之神的感通之能便可發揮更多，所及範圍愈大，漸與太虛合一，成

德成聖之工夫歷程畢矣。 

觀此工夫歷程，首尾相銜，完整而無遺漏，誠然是盡善盡美，但唐

氏始終沒有察覺到，他的清通之神與心知之明是相互依憑的關係，這一

點將會令他的理論陷入一困境。循唐先生的解釋說明，心知之明本源自

                                                 
41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論原性篇》，頁 329。 
42 同前註，頁 329。 
43 同前註，頁 330。 
44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論原教篇（上）》，頁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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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通之神之用，清通之神落實在人物上，便是以虛明照鑑的方式呈現，

而虛明照鑑又表現為心知之明，故心知之明實與清通之神相貫連，若論

清通之神之量有大小，則心知之明的明與知應當也有深與淺的程度區

別，深淺至何種程度，端賴此人領受的清通之量有多少。如是一來將會

形成一種循環狀況：清通之神欲充盡其感通之能，必須仰仗心知之明淨

化氣之硬塊質礙；而心知之明欲發揮知理窮理的功能，又得視其本源──

清通之神之量是多還是少，若領受的量少，必然影響其知與明，除認知

外物之形象外，恐怕就難期望心知之明尚能知義行事，澄清心氣之沉滯

而恢復虛通感應。 

固然依唐氏之解，清通之神確然可以超乎一一之氣之上而往體外

物，即使人物所稟受之清通之量極少，此超乎氣之上的能力依然存在，

即如孟子所云「人之異於禽獸者幾希」，縱然幾希，但人即是賴此幾希

改變氣質而臻入聖賢之域。然吾人應知，孟子所謂幾希之良知良能，乃

是超越氣質之上的道德本體，理論上它可以完全不受氣質的影響，不管

生命之氣有多昏闇重濁，良知良能確有動力可以突破氣質的重重障礙；

反觀唐氏所詮釋下的橫渠學，清通之神淪為氣之虛、氣之神，是氣之性，

與形、質是同一層次的，氣因有此虛、此神，故氣可具有形而上之涵意，

而不止於自然氣化義。但氣有形而下之材質義是確然不可移的，如今唐

氏為它摻加了形而上之涵意，同一氣有形而上之虛，亦有形而下之質，

形而上與形而下的分隔層界定在何處？唐氏無任何說明；或者氣之為形

而上或形而下，是基於某種觀點、態度而決定？唐氏也不遵此理脈解說。

因之，本文採取同一氣兼有形而上之虛和形而下之質的思維，而判斷清

通之神之量之大小乃是決定性的大小，此大小之量確然左右心知之明的

運作，牽絆心知的往體外物與內澄心氣的功能，清通之神之超乎氣之上

之必然性，落在現實的履踐工夫下，是要打折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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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形成這樣的窘況，究其始因，自然是由於唐氏把虛、氣混融一體

而視其為一事實的緣故，清通之神因之無法脫離氣而獨立出來。縱使唐

先生一再強調氣之清通是如何超越一一之氣之上，它畢竟是氣的一部

分，而形質則是氣的另一部分，當兩者聚於一物時，誰能保證清通之神

一定勝過形質、進而改變形質？ 

「氣」是否可以高看，這是一值得研究討論的問題，若按唐氏詮解

橫渠學的方法，氣固然蘊有形而上之涵意，但分解其理路，直接將「虛」、

「神」平放納入氣之內部，成為氣之性，而非氣之超越本體，此舉將直

接牴觸傳統儒家心性之學，心（道德本心之謂）與性無法保持超越的地

位，即使唐先生再三強調氣之神可以超乎一一之氣之上，然在未能區分

氣之虛與氣之實的界線之下，如何保證氣之虛絕不會受到氣之實的限制

影響？人之「雖無文王猶興」的道德實踐之動力必然失落。此處確實存

在很大的問題。 

唐君毅先生論氣之可以高看，具形而上之涵意，不僅止於橫渠一處，

蕺山哲學的「四氣說」，唐氏也主張此氣不同於一般之情意氣質，必須

高看；可是他的解法便與解析橫渠氣學不同，對於蕺山，唐氏並未泯除

超越之本體義，他是在本體義下論述蕺山的四氣之運，與橫渠絕不一樣。 

肆、劉蕺⼭之四氣說 

一、蕺山四氣說之內容 

劉宗周為明末大儒，有關其思想之定位，牟宗三先生認為蕺山之學

乃乘王學之流弊而起者，為更端別起，重開一新學路，此新學路即是「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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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於密」，意即將心學之顯教歸於慎獨之密教。45錢穆先生則以為宗周思

想大體還是沿襲王守仁，但亦甚有由王返朱之傾向。46張學智先生則將蕺

山定位為「明清之際第一流思想家對明代理學的總結」47。一言以蔽之，

劉子之思想顯然具有繼往開來、集理學之大成的歷史定位。這位集大成

之明末大儒論述其思想時，並非單一地依循某位理學家的學理規矩前

進，他綜合了北宋五子、朱熹、陽明等人的見解，從中又樹立與眾不同

的表達理氣合一之方式，雖有學者將他的哲學定位在心學領域，但更有

不少學者判定劉子應是「氣論」之哲學家，48蓋蕺山之文詞頗多以氣為本

之話頭，諸如「天地之間，一氣而已，非有理而後有氣，乃氣立而理因

之寓也」49，「盈天地間一氣也，氣即理也」50等諸語言，從中可以直接

領會的是蕺山表達了「理不離氣」的思想，但「理不離氣」是否必然以

氣為首出，理即是「氣之理」，則有待考察。 

劉子論氣最具有形而上之涵意的莫過於他的「四氣」說，四氣者即

心之喜怒哀樂之謂，一般視喜怒哀樂為情意氣質之表現，然蕺山卻有「喜

怒哀樂四者，即仁義禮智之別名」之說，此說大異於傳統理學的見解，

茲詳列如下： 

                                                 
45 牟宗三，《從陸象山到劉蕺山》，戴璉璋、蔡仁厚等人編，《牟宗三先生全集 8》，（臺北：

聯經出版社，2002），頁 365-366。 
46 錢穆，《宋明理學概述》（臺北：蘭臺出版社，2001 年），頁 309。 
47 張學智，《明代哲學史》（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2000 年），頁 434。 
48 大陸方面頗多學者主張劉宗周之哲學為元氣本體論、氣本論或氣一元論，不管名稱如

何，總之是將劉子哲學劃分在「氣論」之學。見侯外盧、邱漢生、張豈之主編，《宋明

理學史（下）》，（北京：人民出版社，1997 年），頁 616。 
49 明‧劉宗周，《聖學宗要》，《劉宗周全集》冊 2〈語類七〉﹙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

年﹚，頁 230。 
50 明‧劉宗周，〈學言〉中，《劉宗周全集》冊 2〈語類十二〉，頁 408。 



中央大學人文學報 第五十六期 

92 

「獨」即天命之性所藏精處，⽽「慎獨」即盡性之學。獨中具有

喜怒哀樂四者，即仁義禮智之別名。在天為春夏秋冬，在⼈為喜

怒哀樂，分明⼀氣之通復，無少差別。天無無春夏秋冬之時，故

⼈無無喜怒哀樂之時，⽽終不得以寂然不動者為未發，以感⽽遂

通者為已發，可知也。51 

⼦思⼦從喜怒哀樂之中和指點天命之性，⽽率性之道即在其中，

分明⼀元流⾏氣象。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全不涉⼈分

上。此⾔性第⼀義也。52 

此二則引文清楚告知蕺山所以將喜怒哀樂視同仁義禮智之別名，且

與春夏秋冬的運行一致，皆是一氣之通復，一元流行之氣象，全不涉人

分上，乃是「言性第一義」的原因，在於此四氣為「獨」中之喜怒哀樂，

非一般情氣所發之喜怒哀樂。此處即可去除「以氣為首出」的詮釋方式，

蕺山與其他理學家一致，仍是以獨為首出而展開其哲學義理。何謂「獨」？

「獨」之一詞出自《中庸》之誠意慎獨，誠意慎獨為蕺山學之宗旨、工

夫論，在他的哲學體系下，「誠意慎獨」之義有稍許轉變，意和獨不是

有待誠之、慎之的意、獨，而是人心中那一點虛靈不昧的主宰之謂。就

「意」而言，「意蘊於心，非心之所發」53，「意者，心之所以為心也。

止言心，則心只是徑寸虛體耳。著箇意字，方見下了定盤鍼，有子午可

指。然定盤鍼與盤子終是兩物，意之於心，只是虛體中一點精神。」54「人

心之有意也，即虞廷所謂『道心惟微』也。」55蕺山所言之意不同於陽明

所說「有善有惡意之動」的意，此「意」是超越經驗層上有善惡對立的

                                                 
51 明‧劉宗周，《聖學宗要》，頁 258-259。 
52 明‧劉宗周，〈證學雜解〉，《劉宗周全集》冊 2〈語類八〉，頁 272。 
53 明‧劉宗周，〈學言〉上，《劉宗周全集》冊 2〈語類十二〉，頁 389。 
54 明‧劉宗周，〈答董生心意十問〉，《劉宗周全集》冊 2〈語類十一〉，頁 337。 
55 同前註，頁 337。 



儒家如何詮釋「氣具形而上之涵意」──以唐君毅先生論氣為例 

93 

心念之上的定盤鍼，是道德本心所以為本心的淵然貞定之意根。獨體亦

然。「獨者，心極也。」56「無極而太極，獨之體也。」57獨體、意根同

具超越之體的意涵，它是自根自在，不能將它視為從氣中衍化而生之物。 

比較特殊的是，蕺山論獨、論心、論性，不僅止於名言上的形而上

之說明，他尚且連著喜怒哀樂四氣一併談，如上兩則引文所示。這種論

法反映出蕺山不以為獨體或性體僅是不會活動的理而已，天命之性是具

備生發萬物的動力，喜怒哀樂一氣之通復，即為性體、獨體生發動力的

表徵。直從獨體流洩而出之喜怒哀樂固然是氣，然天命之性即此而在也，

非有異指也，喜怒哀樂即是獨體生發之最初的展現。 

此四氣「自其所存者而言謂之中，如四時之有中氣，所謂『陽不亢，

陰不涸』是也；自其所發者而言謂之和，如四時之有和氣，所謂『冬無

愆陽，夏無伏陰』是也。」58於茲，喜怒哀樂便不能單以血氣之屬視之，

而是應高看其屬性，而將其隸屬於形而上之範域，蓋此四氣同時是天命

之性，同時也是理，乃是即氣即性即理也。若以「情」之角度觀之，蕺

山乃將「喜怒哀樂」上提到「性之情」的高度來思考，不再以形下的感

性之「情」來界定，而是指本體之發用，與本體同質同層。59蕺山此舉是

為說明「喜怒哀樂」四氣決不是氣化宇宙論的「氣質」概念，而是本體

宇宙論的「功能性」概念。四氣隸屬於天道性體，代表促使萬物生成而

為萬物所共具的四種「感應」功能。此說可作為「喜怒哀樂」比配「元

亨利貞」之參考解釋。60此為近人林月惠教授的解釋。蕺山之如此著重四

                                                 
56 明‧劉宗周，〈學言〉上，頁 392。 
57 同前註，頁 395。 
58 明‧劉宗周，《聖學宗要》，頁 259。 
59 林月惠，〈從宋明理學的「性情論」考察劉蕺山對《中庸》「喜怒哀樂」的詮釋〉，《中

國文哲研究集刊》期 25（2004 年 9 月），頁 187。 
60 同前註，頁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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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之運，可能是要突顯「理氣一如」或「心氣同流」之義理61，目的是藉

由形下之氣的上提，是為強調理的活動義。62 

以上是幾位近代學者提出對蕺山之「氣」論的看法，基本上皆以蕺

山特別標榜的「四氣」為形而上之氣，但須聯繫在獨體、心體之下，才

有形而上之涵意；單就氣而論，是無所謂形而上之義的。至於唐君毅先

生是怎樣看待蕺山論氣？他仍會以氣為首出而詮解喜怒哀樂之四氣嗎？ 

二、唐君毅解四氣之運 

（⼀）四氣為⼼之純情與⾃感 

劉蕺山有一段話形容心如何盎然而起、油然而暢等四階段流轉之過

程： 

⼀⼼⽿，⽽氣機流⾏之際，⾃其盎然⽽起也謂之喜，於所性為仁，

於⼼為惻隱之⼼，於天道則元者善之⾧也，⽽於時為春。⾃其油

然⽽暢也謂之樂，於所性為禮，於⼼為辭讓之⼼，於天道則亨者

嘉之會也，⽽於時為夏。⾃其肅然⽽斂也謂之怒，於所性為義，

於⼼為羞惡之⼼，於天道則利者義之和也，⽽於時為秋。⾃其寂

                                                 
61 近人楊儒賓教授曾論及王學中喜談之「靈竅」、「先天一竅」，他說：「『竅』是極鮮活的

意象，它是孔道，但卻是盈滿生命力的孔道。而根據理氣一如或心氣同流的基本規定，

本心、良知、意根云云，都不會只是空洞的意向性，它們都是『涉身』、『涉氣』、『涉

動能』」的。筆者以為楊教授此番論述頗能彰顯蕺山的用心，蕺山即是要強調先天之性、

先天之意根是具有自發之動能的，其中不僅有理，尚有氣之動能，它是理氣一如，心

氣同流，是以特著墨在四氣之運。見楊儒賓，〈兩種氣學，兩種儒學〉，《臺灣東亞文明

研究學刊》卷 3 期 2（總第 6 期）（2006 年 12 月），頁 12。 
62 此為當代學者李明輝教授的觀點。見李明輝，〈劉蕺山對朱子理氣論的批判〉，《漢學研

究》卷 19 期 2（2001 年 12 月），頁 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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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也謂之哀，於所性為智，於⼼為是⾮之⼼，於天道則貞者

事之幹也，⽽於時為冬。63 

於此言，唐先生的解釋是： 

當知其⾔此⼼在善惡念未起之先，⽽⾃有喜怒哀樂之四情之⾃

運，是為天之元亨利貞之四氣，運于於穆，⽽⾒于⼈⼼者；及當

即此情以⾒性，即此氣以⾒理之義。然此必須⼈先⾼看此所謂情

與氣，⽽不先存輕此情氣之⾒者，乃能真實契⼊此義。此蕺⼭之

⾔喜怒哀樂，⾃⾮⼀般之表現于外之喜怒哀樂。此實是借此喜怒

哀樂之名，以表此⼼在意念未起時之純情、或⾃感之周流不息。64 

不同於疏解橫渠氣論時的作法，唐氏明白表示四氣之運，「實是借此喜

怒哀樂之名，以表此心在意念未起時之純情、或自感之周流不息。」四

氣不過是一憑藉，透過四氣之流轉，可以知曉、探察心體之自感不息。

在此，唐氏顯然也不以氣為首出來解析蕺山之氣論。蕺山與眾不同之處，

在於他不以為人之心體只如鏡子般平面的虛寂靈明，只是明覺，僅具性

理，而無遍運之情之氣，它也不是永在一警惕之中，這些都不是對心體

適當的描述。唐氏體會蕺山所說之心體，乃是心體至寂之中，自有一純

情與自感。「此純情與自感，則有一自始至終，周而復始之歷程，如天

之有春夏秋冬之運。」65這種相繼過程，即是一心順次序自感之歷程。說

是「次序」，實際上「只是互為隱顯，則動而無動，靜而無靜，亦無次

序之可說。」66此為唐先生初步的解釋。 

                                                 
63 劉宗周，〈學言〉中，頁 415。 
64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論原教篇（下）》（香港：新亞研究所出版，臺灣學生書局發行，

1979 年），頁 477。 
65 同前註，頁 478。 
66 同前註，頁 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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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體如是周而復始的運行，不滯留於此四者之一，由此可見此心有

內在之「中」，正如天樞之在天運之中而不動，此「中」就是主乎心之

純情自感之周而復始之運中之「意」所在也。67唐先生費此筆墨只為帶出

心中之「意根」。有心之自運如環，則必有此環中，也必有此「意」，

意之於心之自感自運的關係如下： 

意之為主于中，⾃是不動，⽽恆在中。此不動，乃正于此周流之

動中⾒，⽽亦未嘗不動。謂之不動者，唯是謂其不可以動⾔，如

其周流之不可以靜⾔也。唯必不可視此意同于隨情緣起滅之意

念。68 

四氣周流復始非是氣能自動、自運，乃源於有「意」為主於中，意雖

不動，卻即於周流之動中而見、而顯，意之動是「動而不動，不動而動」，

不同於一般意念之隨緣起滅而有動靜之相。有意為主於中，也顯示唐先生

認知其中有超越氣之上之體，不隨氣之流轉而動靜。反之，此四氣乃係於

心之意根方能如是周而復始地自運，故蕺山所謂四氣之運，必須高看，「此

氣之義，唯可說為此心之存在的流行，或流行的存在。」69與解析橫渠之

氣不同，此處將氣繫連在心體之概念，名曰「心之存在的流行」，非廣

泛無約制的氣之存在的流行。 

（⼆）理、性、⼼、情、氣合⽽為⼀ 

承上之義，心之流行的存在，亦即此四氣之運，是周流復始永不停

息，此周而復始的變化即此氣之理，也是此情之性。理、性非他，正是

此心由始向終，終則有始之理，取另一說法即是此心由元而亨、而利、

                                                 
67 同前註，頁 478。 
68 同前註，頁 478。 
69 同前註，頁 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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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貞之理，正如春去夏來秋復冬即是天之四時之理一樣。唐氏基於此理

脈而重新定義心、性、理之意義： 

理⾮他，承先之氣以啟後之氣，即理。性⾮他，承此⼼之先之純

情，以啟其後之純情，即性。所謂⼼者，即統此理氣性情⽽⾔之

者也。70 

理承先之氣以啟後之氣之說法與他詮解朱子之理氣時相當雷同，於

解朱子處，唐先生云：「理之行於氣之中，亦姑可說即在其恆承先之氣，

起後之氣，以行於氣之中。」71不過朱子之氣乃就自然氣化而言，這裡的

「氣」當指謂喜怒哀樂四氣而論，縱使局限在心之四氣，然正因心之有

四氣故能引發自然之氣之流行，此為唐先生的創見，其義待下文詳解。

性情、理氣之發見非必待心之有應外物而行，或有意念之發時才得見，

唐氏特別強調： 

此⼼之⼀無特定意念之發、⾄寂⾄虛之際，即有此性情、理氣⾒

于此⼼之純情⾃感之中。⼈能存得此⼼，便存得此⼼之內在的純

情⾃感之周流以成和，亦存得貫于此「周流」之「中」。此「中」

即「意」。72 

由中致和，即是蕺山的誠意之學。誠意者非待有不誠之意起而去誠

之，乃是化過惡之念之起於幾先，方是蕺山的誠意之學。唐氏解析此誠

意之工夫也是立足在四氣之周流自運之義，當知人之所以有過惡之念，

其原始之一點，只在此心之偏向而滯住，以更不周流。此偏向即是過。

一切惡之原始，只是過而不改，更加以文過護過，遂至惡積而不可掩，

                                                 
70 同前註，頁 479。 
71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論導論篇》（香港：新亞研究所出版，臺灣學生書局發行，1979

年），頁 450。 
72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論原教篇（下）》，頁 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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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大而不可改的地步。而此心之偏向而滯住，不一定非由接物而有，在

心之至寂至虛之際，動一向前或向外之幾，便是過之始了。唐先生解道： 

此所謂⼼之偏向⽽滯住，則不必由接物⽽有，⽽是即在此⼼⾄寂

⾄虛、無所倚靠之際，動⼀向外或向內、向前或向後之幾，⽽不

⾃知，便是此⼼之離其中和之本來⾯⽬，以有過之始。73 

綜合以上所論，蕺山之言「心」絕非單一之理或性或氣或情，而是

四者合一，自中自和之性情理氣運于於穆周流之間，這些均來自「意」

所貫注之周流不息，74若能見得心體如是，而實存之，即是蕺山所謂靜存

工夫。保持心之四氣周流通暢，自然任一滯留、偏向之幾一起，定能為

心所化，心不致滯住任一偏向，此心自可當體獨立，自做主宰，這是蕺

山言誠意之心學之根本義。此處「所需之工夫，不在無意念，而在當下

此心之能自周流，使對此意念，更無倚著。此亦即化其留滯而有之餘氣

動氣之工夫，蕺山所謂『化念歸心』。」75真能識此真義而行此工夫，心

氣自然周流，自然貫通而不塞，所有偏向、過滯之幾一一化除淨盡。 

（三）蕺⼭⼼學之優於他⼈處 

蕺山這樣論心與意，確為前人所未有，在此義理架構下的喜怒哀樂

之四氣，自與一般心氣情意不同，四氣是意之所貫注而周流不息者，純

然是一先天之氣。所謂先天之氣，簡單來說是一種體驗的形上學之概念，

它指的當是一種建立在超越論上的本體之動能。76蕺山的四氣之論，不管

                                                 
73 同前註，頁 480。 
74 唐氏的原文是：「此蕺山之言此心之在至虛至寂之中，即有為『意』所貫注之一周流不

息，而自中自和之性情理氣，運于於穆。」唐君毅，《中國哲學原論原教篇（下）》，頁

480。 
75 同前註，頁 484。 
76 關於先天之氣或先天氣的解說，本文取楊儒賓教授的講法：「簡單的說，『先天之氣』

的用法有二，丹道所謂的『先天之氣』指的是不依賴於身外的物質而自行產生的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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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論的基礎，或是其應用，全部都在形而上之意根、獨體的籠罩下，唐

先生也能善會此義，故其析論皆能一一貼合。 

對照其他宋明理學家的心性論，北宋四子（周、張、二程）雖能識

得人之所以能自改其過惡的根據原在於超越之性理，朱子對此特有體

悟，不過改過乃是心之事，單憑一性理，如何即能改過遷善？朱子遂有

在一切過惡之上而有一虛靈明覺之心，能呈現性理而為改過可能之根

據。象山進一步言心即理，陽明則言一即理即心之良知，然不論哪一位

先賢，「皆不言此本心良知中有一『意』，或『喜怒哀樂之純情』，其

中有一『氣之周流』。」77此為唐氏融會多位儒者之學所發之結論。其實

若論心之涵義，自孟子始，孟子陳述四端之心同樣也是以「即心即理即

情」之方式講解。把所以惻隱、羞惡、辭讓、是非之理（亦即性理）與

惻隱、羞惡、辭讓、是非之情截然劃分開來的，乃程朱學派所為，孟子

原意應是即此惻隱之心即是所以惻隱之理，同時也是惻隱之情，心、理、

情三者合一。直承孟子學的象山、陽明，應不反對「即心即理即情」之

義，只是兩人多注重心之不受氣質影響而能自立道德法則，依理行義，

故「心即理」之義特重，相較之下「心即情」之義遂隱沒不顯。唐氏對

諸位理學家的評論恐稍過。 

唐先生雖言之稍過，但一般人對於情、意，恆以為乃由吾人之本心

良知接物而後有，氣也是從接物而後見，也是事實，漸漸心只成為一普

遍的明覺，心之理為普遍的生之理，以遍運於一般之意念及其所接之物

之中。而一般之情意氣皆是有善有惡，此心此理卻是超越善惡之相對，

                                                                                                                     
精微身體的動能。本文所說的『先天之氣』則是體驗的形上學之概念，它指的當是一

種建立在超越論上的本體之動能，它可說是一種『形上之氣』。」見楊儒賓，〈兩種氣

學，兩種儒學〉，頁 8。 
77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論原教篇（下）》，頁 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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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好善惡惡，而為無善惡相對之至善者。於是，此心此理遂與一般之情

意氣等，成為形而上、形而下之兩層。蕺山異於常儒的地方，即是把隱

沒不顯的「心（理）即情」之意義彰顯出來，令人正視此問題。唐先生

在此提問了幾個問題，這幾個提問問得相當好： 

如此⼼只是⼀明覺，只具性理⽽無意，如何能變化得⼀般意？⼜

如其無情，如何能變化得⼀般之情？如其無氣，⼜如何能變化得

⼀般之氣質？亦可問：如⼼有遍運之⼼，理有遍運之理，如何不

能有⼀遍運之意之情之氣？意只表⽰⼀主意，⼀切⼼之活動中，

豈不皆有⼀主意？情只是⼀感，⼀切⼼之活動中，更豈不皆有⼀

⼼之⾃感？氣只是⼀存在的流⾏，或流⾏的存在，此⼼之明覺豈

⾮⼀存在⽽能依⽣⽣之理，以⾃⽣⾃息，⽽流⾏者？如此⼼之明

覺不能存在流⾏⽽為氣，⼜如何能遍明遍覺：⼀切存在⽽流⾏之

外物之氣與其⾝體之氣，⽽與之俱在俱⾏，⽽變化之？如此⼼之

明覺中無情，如何能⾃感其⼀般之喜怒哀樂之情，即依此感⽽⽣

⼀內在之⾃喜其喜之當喜，⾃怒其喜之不當喜，……⽽⾃好、⾃

惡、⾃悔、⾃得，以⾃變化其情？78 

察唐先生的意思，似是唯同類之物方能相互引生，氣生氣，情引情，

意導意，果然形而上之心、性、理與形而下之意、情、氣絕然不一，那

麼則如其所提問的：「如其無意，如何能變化得一般意？如其無情，如

何能變化得一般之情？如其無氣，又如何能變化得一般之氣質？」唐先

生無「理氣相即」之思維方式，他直覺以為形上之心性理必需蘊藏意情

氣等形上之氣，才能引發形下之意情氣，是以結論是： 

                                                 
78 同前註，頁 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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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于此⼼體，即必不能只說其有⼀明覺，⽽當說其中⾃有情以

⾃感其情，⾃有意以主宰其意，⾃有氣，以與其⾝及外物之氣，

更俱在俱⾏，然後能成此⼈之遷善改過，變化氣質之事。79 

此義若明澈，則蕺山常說的「盈天地間一氣也，氣即理也」或「天

地之間，一氣而已，非有理而後有氣，乃氣立而理因之寓也」等話頭，

當知其中之義理脈絡乃是連結著心體而說。而蕺山所理解的心體，照唐

氏所分析的，並不是空寂如鏡之平面之靈明，而是「有一元之氣之理，

自爾周流，自作主宰之意之誠之獨體，同時能于其動念之幾，能自加覺

察，以化念歸心、化餘氣之留滯，成一元之氣者。」80故蕺山能堂而皇之

地說「盈天地間一氣也，氣即理也」。 

伍、綜論和結語 

綜合比較唐先生詮釋橫渠和蕺山二子之學，唐氏均肯定二子所言之

氣（蕺山是心之四氣）乃為形而上之氣，皆應高看，可是在論證為何二

人所言之氣必須高看的過程卻是大相逕庭。在詮解橫渠學時，唐氏採用

虛、氣為一的模式，表明氣為蘊含「太虛」之氣，乃形而上之涵意；然

其理論卻導致道德法則之來源不純粹，「人之可以為堯舜」的道德理想

主義搖搖欲墜。 

反觀唐氏解蕺山學，便不以氣為首出，而是在意根、獨體之下構思

喜怒哀樂如何周而復始，所謂「一元之氣」非泛指自然之元氣，如漢儒

之所言，而是繫屬在心體之範域，能自感自運之形而上之氣。此論述基

本上已設定有本體的聯繫，在本體界的範域內所發展出的之形上之氣，

                                                 
79 同前註，頁 482。 
80 同前註，頁 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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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論何者為宇宙之形而上的第一原理，按唐氏之解蕺山學，必然是以心

體之意根為第一原理，有此意根方有一元之氣之運，絕無氣為宇宙之形

上的第一原理之義。 

依此模式所陳述的形上之氣，便無詮釋橫渠學時的問題。在蕺山學

的體系下，氣之具形上之涵意者是有條件的，此條件便是氣須為直承本

體而發用，若與本體脫鉤，則氣唯是形而下者，因之除心之四氣外，尚

有源出於人之七情。81七情非自性體流出，乃是性情之變化、出乎人之有

為者，進一步說，即是「感於物而動」之氣，此氣絕不具形而上之涵意，

純粹是形而下者。 

以此標準考覈唐氏之詮解橫渠學，唐先生明顯的是渾淪無分別地說

氣為形上之氣，直接認定氣即是太和之道，卻不細思橫渠可能是以氣的

狀態來表述太和，「氣之野馬絪縕」只是描寫之指點語82，能聚散變化的

「氣」事實上並不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重要的是這種聚散變化的「本

體」或「道體」。從本體上說，橫渠是借「氣」來闡明其對道體的理解，

但「氣」充其量只是「筌」而不是「魚」。83事實上若把氣與虛、清通之

神區隔開來，採「虛相即氣」的方式理解太和之道，《正蒙》之全文也

                                                 
81 蕺山嚴分四氣與七情的不同，其道：「喜怒哀樂，雖錯綜其文，實以氣序而言。至殽為

七情，曰喜怒哀懼愛惡欲，是性情之變，離乎天而出乎人者，故紛然錯出而不齊。所

謂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七者合而言之，皆欲也。君子存理遏欲之功，正用之於此。

若喜怒哀樂四者，其發與未發，更無人力可施也。」見劉宗周，〈學言〉上，頁 399。 
82 「描寫的指點語」為牟宗三先生之語，依牟氏之意，「橫渠由野馬絪縕說太和，說道，

顯然是描寫之指點語，即由宇宙之廣生大生，充沛豐盛，而顯示道體之創生義。故核

實言之，創生之實體是道，而非游氣之絪縕即是道也。」見牟宗三，《心體與性體》冊

1，頁 461。 
83 郭曉東，〈道學譜系下的張橫渠「氣」論研究〉，《復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 年第

5 期，頁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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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解釋得通的，84非得要如唐先生之所為才能闡釋橫渠的義理。本文以為

欲從宇宙論的角度建構儒家之天道論，其中也須辨明本體與氣之關係，

不能因為氣可能具有形而上之涵意，遂以氣為首出，以氣為宇宙生化的

第一原理，即使氣乃是蘊含本體之氣。這是淆混體、用的不當詮釋，吾

人當知儒家天道論即使在演繹宇宙生化的過程，它也不離道德原理，若

於道德原理的來源不明澈，由此所建立的形而上學，恐怕也不是儒家意

義的形而上學。 

                                                 
84 有學者曾撰一文比較唐君毅、牟宗三兩位大師對橫渠學的詮釋，文中陳論牟先生所採

用的詮釋入逕即是以「相即」解虛和氣的關係。見鄧秀梅，〈唐、牟二氏對張載哲學的

詮釋比較〉，《鵝湖月刊》總第 411 期（2009 年 9 月），頁 2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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